
深圳市深信服公益基金会 

福利费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基金会秉承“关爱员工”的核心价值观，坚持“基金会与员工共同成长和发展”的

理念，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福利体系，向全体员工提供及时合理的回报，并尽可能为员工建

立全面的保障体系和福利机制。 

第二条  本制度是对员工福利保障计划、员工关系活动等各项关爱员工行动的统一规范及 

准则。 

第三条  经基金会授权，本制度由财务部起草并负责解释。  

第四条  本制度适用于深圳市深信服公益基金会所有员工。   

第五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原规定或通行做法与本办法有冲突的，以本制度为

准。本制度拟实行一年，到期如无修订，自动顺延生效。 

 

第二章  “关爱员工”之福利保障计划 

第六条  员工及直系亲属重大疾病意外 

（一）员工因较为严重的病患或伤痛需要住院治疗或休养，员工所在部门部长有义务代表基

金会前往探视慰问。 

（二）住院或休养地点在工作地的，由所在部门部长和部门代表前去医院或家中看望慰问，

探望人员可购买 500元以内的慰问品（由探望人员购买后报销费用）。 

（三）住院或休养地点不在工作地的，由所在部门部长向员工服务中心申请前往员工所在地

慰问，审批通过的外地慰问标准和流程同上述第（二）条款。 

（四）员工直系亲属（限父母、配偶、子女）罹患重疾的，由所在部门部长和部门代表前去

医院或家中看望慰问，探望人员可购买 500元以内的慰问品（由探望人员购买后报销费用）；

员工直系亲属（限父母、配偶、子女）不幸离世的，所在部门最多可申请 5000 元慰问金进

行慰问，由秘书长审批，报员工服务中心备案。 



第七条  为保障员工的身体健康，及时预防、发现疾病并予以治疗，基金会每年组织全体在

职员工进行全身健康体检，具体由基金会统一安排。 

第八条  未解决员工购房问题，基金会每年提供一定额度的无息借款给予符合条件的员工，

用于在中国境内购房，具体执行措施见《深信服集团员工购房借款管理规定》。 

 

第三章  “关爱员工”之员工关系活动 

第九条  部门活动 

（一）以部门为单位，基金会每月给予一定金额的活动经费，以鼓励各部门多举办形式多样

的活动，开展团队建设或员工交流活动，团队活动可以邀请员工家属参与体验，但基金会不

再为参与的员工家属补贴经费。 

（二）月度活动经费为 200元/人/月 

（三）除月度部门活动经费以外，基金会将视情况给各部门提供团队建设活动专项经费，团

队建设活动专项经费的额度、使用要求和活动形式，由基金会另行通知。 

第十条  情感关怀 

（一）基金会每年在中秋节、三八妇女节（限女性），隔年“六一”儿童节、“Sangfor长辈

关怀节”（基金会专门将每年的 5 月 20 日设立为员工专属长辈关怀节日）为相应员工或家

属准备专属制定的礼品。 

（二）员工生日当月（以身份证日期为准），基金会将向员工发放价值 200 元的生日纪念品

一份。 

（三）员工结婚贺礼 

1、深圳地区员工结婚登记后，本人可凭结婚证到集团总部员工服务中心领取一份价值 600

元的贺礼，无需走个人报销。 

2、深圳以外地区员工结婚登记后，可将结婚证复印件提交集团总部员工服务中心，领取一

份价值 600元的礼品，无需走个人报销。 

3、夫妻双方均为本基金会的员工的，每人均可以领取一份贺礼。 



4、在基金会工作期间，每人限享受一次结婚贺礼；如之前在基金会期间未领取过贺礼的，

二婚及以上的，仍可享受结婚贺礼。 

（四）员工生育贺礼 

1、小孩出生地在员工工作地的，由员工所在部门的部长和部门代表前去医院或家中探望慰

问，探望人员可购买 500 元以内的慰问品（由探望人员购买后报销费用），同时代表基金会

赠送贺礼一份（集团总部员工服务中心领取价值 600元的贺礼）。 

2、孩子的生育地不在员工工作地的，则由员工所在部门部长给予电话祝贺，代表基金会送

上祝福，员工上班后可凭小孩出生证明复印件到集团总部员工服务中心领取贺礼一份（为价

值 600元的贺礼）。 

3、多胞胎的，可以根据宝宝人数领取多份购物卡。 

4、夫妻双方都为深信服集团员工（含一方是集团员工、一方为基金会员工的情形）但宝宝

为单胞胎，限一份贺礼。 

5、二胎及以上的，仍可以领取贺礼。 

（五）父母生日假福利 

1、已转正员工的父母五十周岁以上（含五十周岁）的整十周岁生日，员工可享受两个工作

日的带薪父母生日假，用以陪伴父母。 

2、员工除可享受假期外，还可享受 1000元的父母生日礼品经费，计入工资发放，不走个人

报销。 

（六）亲子假福利 

1、亲子假福利可报销来回交通费用，需要在员工服务中心人事管理人员处进行备案并有相

关请假记录。 

2、亲子假方案选择及使用说明：亲子假适用于所有已生育子女的员工，怀孕或配偶怀孕的

员工不再适用亲子假（该类员工可申请“产检”或“陪产假”），适用员工可在以下两个方

案中二选一，每年 1月向员工服务中心人事组申请今年度亲子假休假方案，每年只能申请一

次，且选择后不能修改。 

方案一：每月 0.5 天亲子假 



说明：每月至多享受半天带薪亲子假（限用于家长会、小孩生病期间照顾等）。如发现亲子

假休假原因为其他事项的，按事假计算。此类亲子假不累计。         

方案二：每年享受 3个工作日连休亲子假(必须一次性连续使用） 

说明： 

（1）限当年员工与小孩长期异地居住生活超过 6 个月以上的员工，与宝宝长期在同一城市

生活的则不能使用该方案； 

（2）基金会可报销从工作地点到宝宝所在地的来回交通费（机票或火车票费用）； 

（3）连休亲子假须一次性休完； 

（4）自备案当年的 7月 1日起至本年 12月 31日有效，不可提前休，过期后失效。 

3、其他重要补充说明： 

（1）亲子假不累计，不顺延，当月或当年不休即无效； 

（2）有一个以上小孩的员工，亲子假假期不增加，与一个小孩的假期相同； 

（3）请各位员工如实申请亲子假，一经发现违背原则的情况，将取消当年的全部亲子假和

相关福利。 

（七）探亲福利 

1、配偶在异地的已婚员工，每个自然年度分居时间达到 6 个月以上的，其配偶每年可以享

受往返员工所在地探亲的往返交通费（最高按飞机经济舱）补助一次，由员工报销。 

2、驻新疆、西藏地区 2次/年；青海、内蒙、宁夏地区 1次/年回家探亲往返机票报销。 

3、所有中国籍外派员工，外派满半年后，每年可享受一次探亲补助，基金会承担该员工从

工作所在地到国内往返的交通费用（含机票、火车票）；或者该员工的亲属在中国春节假期

期间从国内到员工工作所在地的往返交通费用（含机票、火车票）及签证费用，可享受前述

福利的探亲人数不限，但亲属仅限员工配偶、子女和父母，上述探亲福利也可由员工自行选

择为每年和配偶及子女返回国内探亲一次，但上述家属中的一位成人及一位儿童。 

 

第四章  “关爱员工”之员工休假 



第十一条  “工作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在工作之余，基金会提倡员工充分休息，与家人共

享轻松时光。基金会制定人性化的休假制度，休息日和法定假日参照国家统一安排执行，年

休假及其他假期参照《深信服集团员工休假管理制度（国内版）》执行。 

 


